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济南市财政局、济南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济南市卫生健康委、济南市医保局、济南市税务局
关于印发济南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县（功能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医保局、税务局：
现将《济南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济南市财政局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济南市税务局

2025年12月4日



济南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细则

第1条 为保障优抚对象医疗待遇,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山东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2条 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优抚对象进行医疗保障以及相关的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3条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优抚对象是指具有本市城乡居民户籍且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领取抚恤金或者生活补助的下列人员：
（一）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
（二）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三）在乡复员军人；
（四）参战退役军人；
（五）参试退役军人；
（六）带病回乡退役军人。
第4条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应当坚持待遇与贡献匹配、普惠与优待叠加原则。
优抚对象按照属地原则相应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优抚医疗补助和医疗优待。
第5条 优抚对象享受医疗保障待遇水平应当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保证优抚对象现有医疗待遇不降低。逐步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和优抚医疗补助为主体，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职工互助医疗、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慈善服务等为补充的相互衔接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第6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积极筹措优抚医疗补助资金。优抚医疗补助资金来源为:
(一)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拨付的专项资金;
(二)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资金;
(三)依法接受的社会捐助资金;
(四)依法筹措的其他资金。
优抚医疗补助资金在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补助的基础上,由市和区县两级列入财政预算。
第7条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和用于补助其他事项的优抚对象医疗保障需求经费，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查确认后及时申请资金并按程序拨付。
第8条 一级至六级残疾军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同步参加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有工作单位的,其单位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分由所在单位缴纳并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设立个人账户。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经审核确定为特困企业的,由其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以上一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并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设立个人账户,其单位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分,经县级人民政府医保、财政、税务部门审核确认后,使用优抚医疗补助资金给予缴费补助。
第9条 七级至十级残疾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复员军人、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按照属地原则，城镇的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的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工作单位的随所在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同步参加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其单位缴费部分由所在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缴纳,个人缴费部分由个人承担。无工作单位或所在单位经审核确定为特困企业的,由其户籍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以上一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并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设立个人账户,其单位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分,经县级人民政府医保、财政、税务部门审核确认后,使用优抚医疗补助资金给予缴费补助。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有关规定由政府帮助其解决。
无工作单位且已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既可以继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办法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第10条 优抚对象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按照国家及省有关规定进行计算。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养老退休手续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缴费年限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按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无工作单位的优抚对象参保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按照相关规定一次性缴纳10年的医疗保险费。以上所需基本医疗保险费由其户籍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使用优抚医疗补助资金给予缴费补助。
第11条 移交政府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中的一级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12条 一级至六级残疾军人在其个人账户基础上，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2000元。补助方式由户籍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制定。
一级至六级残疾军人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规定范围内发生的住院、门诊慢特病和普通门诊统筹医疗费用,起付标准以下、最高支付限额以上以及个人负担的部分,使用优抚医疗补助资金给予补助。
第13条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优抚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享受定额门诊补助、慢特病补助:
(一)定额门诊补助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使用优抚医疗补助资金给予补助。补助标准为:七级至十级残疾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复员军人每人每年不低于500元;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每人每年不低于300元。
(二)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补偿的基础上,使用优抚医疗补助资金给予补助；慢特病病种及费用支付范围，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有关规定执行。
第14条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优抚对象,在医疗保险规定报销范围、限额内的住院、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按照规定比例报销(补偿)后的剩余部分,按下列标准予以优抚医疗补助:
(一)七级至十级残疾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复员军人补助不低于70%;
(二)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补助不低于50%。
第15条 因战因公致残的残疾军人旧伤复发的医疗费用，已参加工伤保险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解决。未参加工伤保险但医疗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有工作单位的，由工作单位解决;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经审核确定为特困企业的,从优抚医疗补助资金中解决。
因战因公致残的残疾军人旧伤复发，由其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按规定程序组织进行旧伤复发鉴定，由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旧伤复发医学鉴定意见。因战因公致残残疾军人取得旧伤复发医学鉴定意见后，有工作单位的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及时申请工伤认定。
第16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各项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诊疗、合理收费，并可以视优抚对象病情，采取开通急诊、急救绿色通道、组织专家会诊等医前救助措施。
实行优抚对象诊疗用药告知制度。凡基本医疗保障中规定报销（补偿）范围以外的诊疗项目和医疗用药，医疗机构应当提前告知就医就诊的优抚对象。
第17条 优抚对象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按规定享受优待服务，医疗机构应当公开对残疾军人优先、优惠的医疗服务项目。
残疾军人优先享受家庭医生签约和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支持、鼓励和引导医疗机构采取多种措施减免优抚对象的医疗费用。
第18条 优抚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证件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优先住院,在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享受下列医疗费用优惠减免:
(一)免收其门诊诊查费（普通门诊、中医辨证论治，不含知名专家)、急诊诊查费（普通）、急诊留观床位费。
(二)检查治疗项目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20%。
第19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做好优抚对象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优抚医疗补助等费用实行“一站式”联网结算工作，实现资源协调、信息共享、结算同步，减轻优抚对象医疗费用垫付压力。
第20条 优抚对象因患大病医疗费用支出数额较大，在充分享受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大病保险报销、医疗救助、优抚医疗补助等普惠性保障政策以及医疗机构减免后，个人负担仍有较大困难的，由个人提出申请，经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批准后，使用优抚医疗补助资金给予特别救助。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可以制定特别救助的具体办法和标准。
第21条 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按照就高原则享受医疗待遇。
第22条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管理并组织实施。
（一）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严格优抚对象的审核工作，组织发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结算，研究处理医疗保障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
（二）财政部门应当将优抚医疗补助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
（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做好参加工伤保险的因战因公致残残疾军人旧伤复发医疗费用支付工作。
（四）卫生健康部门应组织医疗机构为优抚对象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医疗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支持、鼓励和引导医疗机构制定相关优待服务政策，落实优先优惠服务措施。
（五）医保部门应将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制度覆盖范围，并做好已经参保优抚对象的医疗保障服务管理工作，保障参保优抚对象享受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待遇；协助审核结算在定点医疗机构所发生的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级至六级残疾军人住院、门诊慢特病、普通门诊统筹优抚医疗补助费用及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优抚对象住院、门诊慢特病优抚医疗补助费用，支持优抚对象医疗费用“一站式”结算。
第23条 优抚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给予优抚医疗补助：
（一）因违法犯罪由省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中止或者取消其相关待遇的；
（二）未按照规定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
（三）因自杀、自伤、打架斗殴、吸毒、酗酒等涉及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医疗费；
（四）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应当由第三方支付的医疗费；
（五）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优抚医疗补助的。
第24条 有关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所需情况，积极配合优抚医疗保障工作的调查核实工作。
第25条 优抚医疗补助资金应当纳入财政社会保障资金专户,实行专帐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严禁贪污、挪用、截留、挤占。
第26条 [bookmark: _GoBack]本实施细则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
